國立雲林科技大學

113 學年度準研究生  暑 假 提前住宿申請表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  性別：____ 准考證碼：                  
（參加(碩士班甄試、 (碩士班入學、(博士班甄試、  (博士班入學考試
(其他________________)           
所    名：____________寢室位置：______________(由承辦人填寫)
住宿日期：7月1日至8月28日(上午10點前離開)，共58日。
*完成申請後，應於入住時出示X光檢查報告書方可進住
指導教授:              研究室或工作地:                 
連絡電話：（家裡）：_________________（手機）：_________________
住宿金額：每日64元(7,955元一學期住宿費/124天學期總天數)*58日+保證金500元。總計: 4,212元整，冷氣電費另計(購卡使用)。保證金將於暑宿結束後退至帳戶，請至出納組登錄銀行帳戶資料以供退款
□低收入戶申請(保證金500元)需附上證明文件並由生輔組核章後至出納組繳費
生輔組確認章：
(可至宿舍服務中心由黃莉婷小姐核章或至生輔組由柯盈舟先生核章)
出納組確認章：
(出納組繳費核章後，請同學將本表與確認單交回宿舍服務中心)
113學年度研究生新生提前到校住宿確認單

本校113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所  姓名：           因系所研究需要，到校參與並學習相關課業，唯學生尚未在校登記註冊，仍非本校正式學生，其生活起居之各項照顧（如：平安保險、生病照顧等），仍需指導老師全權照顧，學生宿舍在老師確認本單後，提供暑假臨時住宿地點，煩請老師多費心看顧，並注意學生在校期間之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老師確認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

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113學年度研究生新生提前到校住宿確認單

雲科大113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所  姓名：           因個人研究學習需要，到校參與並學習相關課業，唯學生尚未在校登記註冊，仍非本校正式學生，其生活起居之各項照顧（如：平安保險、生病照顧等），需學生本人自行負責，學生宿舍在學生本人確認本單後，提供暑假臨時住宿地點，學生應自行注意在校期間之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確認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

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